
黃店垂死掙扎 展示港獨標語吸客



黎智英涉欺詐案 周達權轉任特赦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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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兼
法學教授傅健慈表示，就 「和你
的」 的士召喚App的宣傳內容及社
交媒體專頁發布的帖文而言，

或具有影射、隱喻及宣揚 「港獨」 與黑暴
的成分，煽動反中亂港情緒，若經調查發
現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可要求平台下架
該App，而其負責人若證實在明知情況下
經營該平台，亦可能被視為共犯，需承擔
相關的法律責任。

法律學者籲勿搭
至於使用該平台的司機，若他們與乘客的

談話涉及宣揚 「港獨」 或黑暴、煽動憎恨社會
或政府，亦可能干犯香港國安法第23及27條
「顛覆國家政權」 或 「宣揚恐怖活動」 等罪，
一經定罪可被判監禁5至10年，以及沒收財產。

另外，該的士召喚平台涉及抽佣，亦可能觸
犯俗稱 「白牌車」 條例，乘客使用相關服務或失去
第三者保險保障。傅健慈呼籲，由於該平台可能威
脅到國家安全及穩定，同時亦需考慮自身乘車保
障，市民不應使用該平台或其他類似服務。

涉違白牌車條例
失第三者保險保障

【大公報訊】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
及行政總監黃偉強涉嫌隱瞞科技園公司，容
許力高顧問公司使用蘋果大樓，違反租契，
被控兩項欺詐罪，案件昨日於區域法院續
審。黎智英手下、壹傳媒營運總裁周達權昨
日以 「特赦證人」 身份出庭作證。

法官警告勿接觸或影響證人
周達權原為本案被告之一，控方早前申

請將他從本案中分拆，另案處理，獲法庭批
准，當時並未說明原因。周達權昨日獲免予
起訴書，擔任控方證人出庭作證。周達權獲
准經由特別通道出入法庭，法官表明若有需
要，法庭可安排證人室讓他休息時使用，並
警告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接觸或影響證人，
「好大機會需負上刑責，輕則刑事恐嚇，重

則妨礙司法公正，以言可以入罪，唔係齋講
可以無事，有言在先」 。

周達權作供表示，力高顧問有限公司為
黎智英的私人公司，黎在嘉道理山（何文田
加多利山）的住宅亦以力高名義租用，力高
另會處理車輛及船隻維修事宜，並設有子公
司進行不同投資，而這些資產、投資及子公
司均屬黎智英所有。

周達權又指出，力高在1998年把註冊
地址轉到涉案處所，即將軍澳工業邨駿盈街
8號，初時已有一名職員處理力高的財務工
作，後來因力高聘請了更多會計部員工，辦
公室由1樓搬到4樓，其後黎智英的私人助理
Mark Simon及次被告黃偉強均有協助處理
力高事務。

周達權說，在1996至2020年期間，他

曾先後出任力高的秘書及董事。他又透露，
Mark Simon亦有協助處理力高的事務，而
他亦會直接收到黎智英和Mark Simon的指
示。

Mark Simon參與力高事務
本案首被告黎智英（74歲）、次被告

黃偉強（60歲），兩人被控一項欺詐罪，指
二人連同周達權及其他人於2016年1月至
2020年5月19日，向香港科技園公司隱瞞在
非按訂立租契的情況下，使用在將軍澳工業
邨駿盈街8號的處所。

黎智英另再面對多一項欺詐罪，指他連
同其他人於1998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
日，隱瞞非按訂立的提案計劃書及租契的情
況下，使用涉案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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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日前以乘客身份用 「和你的」 App電召的
士，接單的司機駕駛公然煽暴播 「獨」 ，還侃侃而談分
享黑暴期間與所謂 「手足」 逃避警察追捕的經歷。

▶部分 「黃的
士」 在車門貼
上 「和你的」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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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日前喬裝乘客試
用 「和你的」 App電召的士，獲一名

年約30歲的司機接單。記者登車不久，司
機便以 「手足」 相稱，又聲稱使用該召車平

台的都是 「自己友」 ，可以盡情交流他們的所
謂 「共同理念」 。

逾千黃的司機使用平台
行車期間，司機大放厥詞，聲稱其立場是反

中央、反政府，一時嘲弄 「李家超當選，唔使講
啦，香港已死。」 一時揶揄 「一條國安法搞掂你
哋」 ，又詆毀學校提倡愛國的教學方針，並侃侃
而談分享黑暴期間與所謂 「手足」 逃避警察追捕
的經歷。

該 「黃的」 司機說： 「我哋（該召車平台
司機）會擺晒文宣公仔、貼晒（黑暴）口
號，但你見而家咩都拆走晒，因為早排

選特首有兩架 『黃的』 試過畀交警 『勾車』 （扣
查），我哋先暫時將文宣拆走避風頭。個App就無
影響，繼續用緊。」 記者細心觀察發現，司機把
暴徒慣用黃色頭盔樣式的小掛飾掛在車匙上。

此外，該平台的社交媒體專頁十分活躍，其
專頁頁首圖片畫有一輛黃的士，乘客是黑暴文宣
常見的青蛙和豬等公仔，另有一個似是的士化身
的黃色變形金剛，面上戴有防毒面罩。介紹欄上
寫有 「食要食黃店，坐要坐黃的」 等字句。

記者提到香港國安法已實施， 「和你的」 App
的名稱或含 「港獨」 意思，會否擔心有法律責任
時， 「黃的」 司機回應： 「我用就唔驚嘅，而家
架車都拆晒啲宣傳。如果被人問到點解用呢個
App，咪答 『的士接order app，有政治成分咩？

唔知喎！』 」
大公報記者其後再用該

App召車，接單的 「黃的」

司機亦對記者表示不擔心，聲稱即使該平台被封
殺，大可以改名後繼續做，只要 「黃的」 司機及
「黃客」 知道便可繼續流動宣傳，遊走香港每個
角落。他還聲稱，目前該平台已營運約一年半，
約有1000多名行家使用， 「一支旗」 （即一宗載
客生意）視乎行程最多抽8元佣金。

申請加入須負責人面試
此外，在申請成為 「黃的」 一分子時，還

需由平台方的負責人員面試。該 「黃的」 司機
說 ： 「 要 同 平 台 個
Admin 見 個 面 ， 食 餐
飯，傾下偈，大約半個
鐘時間，其實都係想確
保司機係 『堅黃』 ，你
睇佢哋（和你的）做得
幾認真。」

賊心
不死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不少 「黃店」 紛紛宣布退出所謂
「黃色經濟圈」 ，甚至結業。但仍有亂港 「黃店」 死心不

息，企圖播 「獨」 吸引 「手足」 消費，長期在社交媒體及
店舖展示 「港獨」 標語和文宣，不斷荼毒社區和青少年。

早前有 「黃店」 趁五月一日勞動節，舉行所謂 「5．1懲罰祭」 消費活
動，試圖為 「黃色經濟圈」 續命斂財。

位於深水埗西九龍中心的精品店 「HongKong_IN」 ，就是其中一間
反中亂港、煽暴宣 「獨」 的 「黃店」 。大公報記者日前到該店觀察，發
現店內仍肆無忌憚售賣和裝飾各類煽暴宣 「獨」 的物品，門口玻璃櫥窗
貼滿大量宣傳 「消費」 的單張，提醒 「手足」 掃貨；牆身則掛滿 「香港
人加油」 及 「不忘初心」 等黑暴口號和標語。

貨品定價較市面高
該店內的貨架放有反中亂港分子出版的煽暴書籍，包括《陳健民獄

中書簡》、邵家臻的《石牆生花坐監記及其他》及《動物農莊港豬版》
等，又有售價近千元的黑暴拍子音樂盒、由150元一個至近700元一套的
黑暴公仔，相比市面同類貨品的正常售價，該店貨品定價偏高，可見所
謂的 「5．1懲罰祭」 ，實際就是掠水活動。

另一間位於觀塘柏秀中心的 「黃店」 髮型屋 「Hair Theorem」 ，
招待處及玻璃櫥窗同樣貼有宣傳 「消費」 的活動單張，其社交平台專頁
亦趁活動向所謂 「同路人」 招攬生意。記者向店舖女招待員查問價錢，
對方指消費由250元起步，包括洗頭及剪髮的基本服務，並表示活動期
內申請成為會員可享有折扣，積極招攬生意。

記者連日到兩間 「黃店」 外觀察，發現進入店舖幫襯的所謂 「手
足」 寥寥可數，有關活動未能令 「黃店」 起死回生， 「黃色經濟圈」 走
向衰亡已成事實。 大公報記者周亮恒

掃一掃 有片睇


